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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母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 年4� 月10日、2026年

6月29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

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公积金弥补累计亏损。

（一）通源石油母公司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 ）出具《2025年

度审计报告》，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 母公司报表口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73,804,224.79元， 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为41,848,815.74元， 资本公积总额为

1,350,538,992.34元，其中：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343,885,103.65元，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6,653,888.69元。

（1）母公司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41,848,815.74元，来源于公司以往年度利润分

配按照公司章程计提；

（2）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343,885,103.65元，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历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

两项合计1,385,733,919.39元，用于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

本次弥补亏损方案如实施完成，母公司的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减少至 0�元，资本

公 积 - 股 本 溢 价 减 少 至 1,311,929,694.60 元 ， 资 本 公 积 - 其 他 资 本 公 积 为

6,653,888.69元，母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0元。

（二）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德广源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德广源” ）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2025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大德广源报表口

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84,588,005.49元，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为476,381.55元，资本

公积总额为21,675,084.42元，其中：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0,000,000.00元，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1,675,084.42元。

（1）大德广源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476,381.55元，来源于公司以往年度利润分配

按照公司章程计提；

（2）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0,000,000.00元，来源于历年公司股东增资形成的资本公

积。

两项合计20,� 476,381.55元，用于弥补大德广源累计亏损。

本次弥补亏损方案如实施完成，大德广源的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减少至 0�元，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减少至0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为1,675,084.42元，大德广源截至

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4,111,623.94元。

（三）全资子公司西安通源正合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正合” ）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2025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年12�月31日，通源正合报表口

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90,488,683.93元，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为662,261.37元，资本

公积总额为73,950,950.39元，其中：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73,950,950.39元，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0元。

（1）通源正合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662,261.37元，来源于公司以往年度利润分配

按照公司章程计提；

（2）资本公积-股本溢价73,950,950.39元，来源于历年公司股东增资形成的资本公

积。

两项合计74,613,211.76元，用于弥补通源正合累计亏损。

本次弥补亏损方案如实施完成，通源正合的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减少至 0�元，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减少至0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为0元，通源正合截至2025年12月

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5,875,472.17元。

（四）全资子公司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程石油” ）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2025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华程石油报表口

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8,656,459.98元，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为54,963.61元，资本公

积总额为440,313,958.21元，其中：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40,313,958.21元，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0元。

（1）华程石油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54,963.61元，来源于公司以往年度利润分配

按照公司章程计提；

（2）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40,313,958.21元，来源于历年公司股东增资形成的资本公

积。

两项合计440,368,921.82元，用于弥补华程石油累计亏损。

本次弥补亏损方案如实施完成，华程石油的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减少至 0�元，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减少至431,712,461.84元，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为0元，华程石油截

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母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25]

101号）中“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

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告” 之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及子公司将

使用公积金弥补累计亏损，公司/子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子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子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

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6月29日起45日内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51号人寿壹中心A座13层通源石油

联系人：张旭、王红伟

联系电话：029-87607465

传真：029-87607465

联系邮箱：investor@tongoiltools.com

3、申报所需材料

（1）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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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6月6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33）；

（二）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的提案获得通

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15:00，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海景嘉途酒店3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吴秉琪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476人，代表股份：4,192,236,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52.1568%；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共34人， 代表股份3,970,879,6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9.402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442人，代表股份221,356,4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2.7540%。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56,070,06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1373% ； 反对

34,286,6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8179%； 弃权1,879,4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4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202,86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1633%；反对

34,286,6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5.0137%； 弃权1,879,4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82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56,083,86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1376% ； 反对

34,139,9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8144%； 弃权2,012,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4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216,66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1694%；反对

34,139,9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495%； 弃权2,012,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8812%。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56,287,06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1425% ； 反对

34,242,1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8168%； 弃权1,706,9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4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419,86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2584%；反对

34,242,1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942%； 弃权1,706,9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747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四）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192,683,16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3736%；反对33,635,7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7287%；弃权2,050,0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897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683,16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3736%；反对

33,635,72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7287%； 弃权2,050,0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8977%。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

3,963,867,203股）回避表决。

（五）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请

借款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193,918,05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9144%；反对32,831,029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3763%；弃权1,619,80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709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3,918,05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9144%；反对

32,831,029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3763%； 弃权1,619,8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7093%。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

3,963,867,203股）回避表决。

（六）关于公司2026-2027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20,436,97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8.2873% ； 反对

69,800,01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6650%； 弃权1,999,107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47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6,569,77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68.5600%；反对

69,800,01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0.5646%； 弃权1,999,107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875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对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15,851,45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8.1779% ； 反对

74,441,335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7757%； 弃权1,943,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4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1,984,25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66.5521%；反对

74,441,335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2.5970%； 弃权1,943,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8509%。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八）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对控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提

案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55,933,84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9.1341% ； 反对

33,194,349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7918%； 弃权3,107,9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7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066,63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4.1037%；反对

33,194,349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5354%； 弃权3,107,9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1.3609%。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九）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49,908,62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8.9903% ； 反对

40,007,16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9543%； 弃权2,320,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5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6,041,425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1.4653%；反对

40,007,161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7.5187%； 弃权2,320,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1.016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关于制定《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提

案

1、 表决情况 ： 同意 4,117,569,97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98.2189% ； 反对

73,042,815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7423%； 弃权1,623,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03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3,702,77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67.3046%；反对

73,042,815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1.9846%； 弃权1,623,30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0.7108%。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钟晓敏、王岩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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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内

（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6月29日）收盘价格累计涨幅偏离值达到200%。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此前已于2026年

5月21日、2026年5月26日、2026年6月1日及2026年6月18日分别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1）、《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24）、《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5）、《关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6）。

2.截至2026年6月2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80.27元/股，滚动市盈率为302.22倍，公司所

处行业（申万三级被动元件）平均滚动市盈率为106.11倍，公司滚动市盈率指标远超行业

平均水平。2026年5月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为219.93%，日均换手率为12.38%，存在市场

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情形，可能存在较大回调风险。

3.公司投资建设的“高端电阻技改扩产项目” 以及“新增月产1亿只大电流叠层电感器

技改扩产项目” 目前均处于投资建设阶段，项目的建设周期、投产时间及效益释放受行业

周期、市场需求变化及工艺调试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项目尚未完成竣工验收，预计本年度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4.公司高端产品在技术水平、产能规模以及产品良率上与日韩领先同行仍存在差距，

高端业务效益释放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媒体提及公司“针对代理商0402、0603芯片电阻、MLCC全线暂

停接单” ，经核查，以上信息不属实，为做好部分数字系统升级及产品结构调整，公司执行

部分产品暂缓接单，随后已恢复接单。

6. 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媒体提及公司为“国内唯一通过英伟达全系列MLCC认证的企

业” ，经核查，以上信息不属实，截至公告日，英伟达未对公司开展任何产品认证。

7.公司主营产品应用领域较前期保持稳定，以家电、通讯及工业控制板块为主，汽车电

子、人工智能、储能及低空经济等新兴市场营收占比不超过15%，未来存在市场开拓及高端

产品价格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国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

产的微波陶瓷器件可应用于卫星终端，2025年下半年开始小批量供货，截至目前，该项业

务营业收入未超过100万元，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例极低，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

影响。

8.受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因素影响，若未来贵金

属价格持续攀升或供应格局进一步趋紧，公司将面临原材料成本上行压力，可能导致部分

产品毛利承压、业绩不及预期。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6月29日）收盘价格累计涨幅

偏离值达到2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

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其他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经营环境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投资建设的“高端电阻技改扩产项目” 以及“新增月产1亿只大电流叠层电感器

技改扩产项目” 目前均处于投资建设阶段，项目的建设周期、投产时间及效益释放受行业

周期、市场需求变化及工艺调试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项目尚未完成竣工验收，预计本年度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高端产品在技术水平、产能规模以及产品良率上与日韩领先同行仍存在差距，

高端业务效益释放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媒体提及公司“针对代理商0402、0603芯片电阻、MLCC全线暂

停接单” ，经核查，以上信息不属实，为做好部分数字系统升级及产品结构调整，公司执行

部分产品暂缓接单，随后已恢复接单。

4.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媒体提及“公司已切入英伟达供应链” 、“公司为国内唯一通过英

伟达全系列MLCC认证的企业” ，经核查，以上信息不属实，截至公告日，英伟达未对公司

开展任何产品认证。

5.公司主营产品应用领域较前期保持稳定，以家电、通讯及工业控制板块为主，汽车电

子、人工智能、储能及低空经济等新兴市场营收占比不超过15%，未来存在市场开拓及高端

产品价格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国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

产的微波陶瓷器件可应用于卫星终端，2025年下半年开始小批量供货，截至目前，该项业

务营业收入未超过100万元，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例极低，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

影响。

6.公司主营产品核心材料包括银、铜、镍、锡等金属材料及陶瓷粉体，其中贵金属价格

波动对盈利影响较大。受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因素影

响，若未来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或供应格局进一步趋紧，公司将面临供应链成本上行压力，

可能导致部分产品毛利承压、业绩不及预期。

7.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8.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724

证券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2026-034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人民币不超过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为短期(不超过

一年)、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能保障本金安全的产品，包括能保障本金安全的理财产品、结

构性存款以及其他低风险、能保障本金安全的投资产品，不包括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

品种等标的。 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

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公司及子公司在任一时点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总

额不超过上述额度。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4月2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期，公司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委托方

受托

方

产品名称及产品

代码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深圳市海洋

王石化照明

技术有限公

司

交通

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195�天（挂

钩汇率看跌）

3226004955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1,800 2026-06-11 2026-12-23 1.20%-2.05%

深圳市海洋

王公消照明

技术有限公

司

交通

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195�天（挂

钩汇率看跌）

3226004955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1,500 2026-06-11 2026-12-23 1.20%-2.05%

深圳市海洋

王电气有限

公司

交通

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195�天（挂

钩汇率看跌）

3226004955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1,700 2026-06-11 2026-12-23 1.20%-2.05%

深圳市海洋

王电气有限

公司

交通

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187�天（挂

钩汇率看跌）

3226005204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400 2026-06-25 2026-12-29 1.20%-2.05%

深圳市海洋

王铁路照明

技术有限公

司

交通

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187�天（挂

钩汇率看跌）

3226005204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1,700 2026-06-25 2026-12-29 1.20%-2.05%

深圳市海洋

王场馆照明

技术有限公

司

交通

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 187�天（挂

钩汇率看跌）

3226005204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2,900 2026-06-25 2026-12-29 1.20%-2.05%

公司与上述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现金管理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政策风险

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

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2）市场风险

本产品存续期间，可能会涉及到利率风险、挂钩标的对应的汇率、商品等多种市场风

险，导致结构性存款实际收益的波动。

（3）信用风险

交通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认购

资金及收益产生影响。

（4）流动性风险

产品存续期内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权，如果投资者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产品不能

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5）产品提前终止风险

在产品期限内，如果发生银行提前终止本产品，投资者可能面临无法按预期产品持有

期限（若有）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6）产品不成立风险

在产品成立日前，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波

动，且经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结构性存款协议约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则银行有权决

定本产品不成立。

（7）信息传递风险

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银行门户网站或到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

公告。 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投资

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

并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双方在补充协议/补

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8）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由于不可抗力及/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

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可能对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

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产品遭受损失。 对于由不

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损失，投资者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方在补充

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

责任。因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协议的，银行有权提前解除产

品协议， 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后剩余的投资者产品资金划付至投资者指定结

算账户。

（9）最不利投资情形下的投资结果

如本产品成立且银行成功扣划投资者认购本金的，则银行向该投资者提供本金完全保

障，并根据本产品协议的相关约定，向投资者支付应得收益。

当本期产品存续期内挂钩标的在汇率观察日未达到本产品说明书定义的获得较高预

期收益率的条件时，客户可以拿回全部产品认购资金，并获得按照本产品说明书中约定的

以低档收益率计算的收益（收益计算公式详见产品说明书专页）。

2、风险控制措施

（1）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行使相关决策权，公司财务总

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持续跟踪现金管理产品具体投向和

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

于每个会计年度末对所有现金管理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运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进行适

度的低风险、流动性高的能保障本金安全的现金管理产品投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

取良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充分保障股东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余额

为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授权额度。

五、备查文件

1、产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银行业务回单；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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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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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周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一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

9: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

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滨社区滨港二路31号怡亚通大厦5楼

503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人，代表股东1名，代表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25,660,6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8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

数为63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13,797,45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9336%。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633名 ， 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439,458,07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6.9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631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25,343,75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759%。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海产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申请关税保证保险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1,846,0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679%；反

对7,401,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843%； 弃权

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的0.0479%。

2、《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申请关税

保证保险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1,705,5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359%；反

对7,401,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843%； 弃权

3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798%。

3、《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申请关

税保证保险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1,703,5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354%；反

对7,401,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843%； 弃权

3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803%。

4、《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申

请关税保证保险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1,695,8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337%；反

对7,40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860%； 弃权

3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803%。

5、《关于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2,005,3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3041%；反

对7,09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141%； 弃权

3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818%。

6、《关于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2,000,4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3030%；反

对7,104,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167%； 弃权

3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803%。

7、《关于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1,993,0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3013%；反

对7,112,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184%； 弃权

3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803%。

8、《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31,985,2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995%；反

对7,111,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183%； 弃权

3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822%。

9、《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31,969,9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2961%；反

对7,15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6278%； 弃权

3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761%。

10、《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432,128,3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3321%；反

对6,96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1.5851%； 弃权

3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的0.08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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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会议未出现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

29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海珠区芳园路138号粤传媒大厦32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桂文先生

(六) 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

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广东广州日报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25人， 代表股份

770,214,6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3373%。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764,503,97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5.8454%。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20人，代表股份 5,710,6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18%。

(四)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622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5,714,3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922%。

(五)公司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并由见证律师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9,507,012�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1%；反对596,9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弃权110,7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06,739�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171%；反对59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4457%；弃权11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72%。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501,312�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4%；反对591,5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21,8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01,039�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174%；反对59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3512%；弃权1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15%。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488,312�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反对615,8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弃权110,5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8,039�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899%；反对6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7764%；弃权1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502,012�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5%；反对595,0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117,6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01,739�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296%；反对59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4124%；弃权11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8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8,989,412�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9%；反对1,106,8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7%；弃权118,400� 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89,139�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592%；反对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9.3688%；弃权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2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制定〈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与薪酬分配办法〉〈高级管理人

员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激励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478,312�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4%；反对621,8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114,5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78,039�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149%；反对62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8814%；弃权11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03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9,469,112�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2%；反对627,9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弃权117,600�股，占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68,839�股，占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539%；反对6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9881%；弃权11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80%。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李波、王嘉南

(三)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